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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之初，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刚刚结束，全国上下一穷二白，百废待

兴。当时全国拥有发电装机容量仅 185 万千瓦，年发电量仅 43 亿千瓦时。

由于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，国家为了保护电力工业，为了促进

电力工业尽快走入正轨并发挥作用，对电力工业实行军政企一体化管理。

到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逐步归并到燃料工业部的管理体系中，实行政

企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。后来虽然进行了几次行业调整，如成立电力工业

部、水利电力部，以及中央收权和放权，但从 1949—1979 的 30 年中，一

直没有改变政企合一的行政管理方式，中国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就是在这

样的工业生产基础和管理体制基础之上进行的。 

1978 年底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

革，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式开始。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

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决

定》，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，也为电力行业的改革指明了

市场化的目标和轨道，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开始向政企分开、市场化管理的

方向转变。对于 1979 年开始进行的改革，大致上可划分为三大阶段。 

 

表 3-1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与各阶段特征 

阶 段 时 间 特  征 

起步阶段 1978—1997

年 

以省为实体，集资办电 

深入阶段 1997—2000

年 

成立国家电力公司，撤消了电力部 

新一轮改

革 

2000 年以后 实施厂网分开，实行竞价上网 

 

一、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起步阶段 
从 1978 年至 1997 年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第一阶段，采取省为实体，

集资办电的方针。在这个时期为了促进电力发展，解决严重缺电问题，国

家出台了多渠道、多层次、多种形式的集资办电政策，如利用外资、征收

电力建设基金、还本付息定价等政策，成立了华能、新力等发电公司和长

江三峡、清江、五陵等水电公司，在华北、东北、华东、华中和西北成立

五大电力集团公司，此外还成立了南方电力联营公司，全国除西藏和福建

外，各省市、自治区都成立了省电力公司。 

但由于电力建设具有周期长的特点，这一期间，电力发展速度仍然赶

不上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。到 1986 年，全国发电装机缺口达 1400—1500
万千瓦，发电量缺口达 600—700 亿千瓦时，全国还有 35%的农户没有用



上电。由于电力缺口大，拉闸限电频繁，电力工业的“瓶颈”更为突出，

深化改革、加快发展成为广泛共识。1987 年 9 月，国务院提出“政企分开、

省为实体、联合电网、统一调度、集资办电”和“因地因网制宜”的方针。

此后的 10 多年间，我国电力装机增长 240%，净增装机 2.4 亿多千瓦。1995
年，我国电力装机容量达 2 亿千瓦。1997 年底，我国电力工业基本实现供

需平衡。1998 年 9 月 30 日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、国家计委《关于停

止执行买用电权等有关规定的意见》，决定停止执行若干限制用电的规定，

标志着长达 20 多年的电力短缺局面基本结束，中国电力工业在取得电力

供需基本平衡这一历史性成就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  
这一阶段，出台的改革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打破了独家办电的局

面，调动了各地区各方面的积极性，扩大了电力建设规模，促进了中国电

力的发展，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，如： 

（1）火电建设小型化，为解决缺电，一些地区建设了一批小煤电、

小油电，能耗高、环境污染严重； 

（2）水电建设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落后，当时的政策不利于投资大、

建设周期长的水电发展； 

（3）因促进电力发展的政策倾向电源建设，从而造成输配电设施落

后； 

（4）还本付息定价政策对新建电源工程缺乏约束，出现了“拍着胸

脯签约，敝开口子花钱，追着政府加电价”的现象； 

（5）国有电力资产流失，主要是改革开放前建设的电厂始终维护低

价，平抑电价水平； 

（6）乱加价、乱收费严重，电价混乱，国家出台电价外征收电力建

设基金后，地方上仿效，有的地方出现层层加价的现象； 

（7）为实现减员增效，保持社会稳定，电力企业普遍兴办了多经企

业，安置下岗职工及职工家属子弟。现在多经企业职工约 80 万人，其中

主业转移约 30 万人。 

 

二、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阶段 
从 1997 年至 2000 年为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第二阶段——深入阶段，实

施政企分开，公司化改组和竞争上岗试点。1997 年 1 月国家电力公司成立，

中国电力行业开始走上政企分开，公司化改组，中国电力行业开始迈向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；1998 年 3 月电力工业部撤销，电力行政管理权移交

国家经贸委，在中央全面开始实现政企分开，实现了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

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性转折。1999 年，省、市、

自治区政企分开工作开始，到 2000 年底全国已有近 2/3 的省级电力行业

实现了政企分开。在这段时间里国家开始纠正第一阶段出现的一些弊病： 

（1）关停小煤电，国电公司带头关停小火电； 

（2）开展城网建设改造，自 1998 年 7 月至 2001 年完成 200 多个城

市的城网改造，弥补了配网落后的缺陷； 

（3）开展“两改一同价”，即改造农村电网，改革农电管理体制，实

现城乡同网同价，共投资 1900 亿元，到 2001 年底已完成 60%农网，在一

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电网的落后状况； 



（4）加快水电和风电的发展，在此期间长江三峡开工建设，为发展

风电，国家制订了优惠措施及采风计划； 

（5）取消一切乱加价、乱收费，从 1998 年 9 月开始，经国务院批准

停止执行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电价外加价和一切乱加价、乱收费，特别是

降低了农村过高的电价； 

（6）按发电项目经营期核定平均上网电价，原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规

范了发电项目电价的管理，解决了新建电厂上网电价高的问题；目前存在

的问题是销售电价水平和交叉补贴严重的问题，还有老电厂国有资产流失

问题。 

 

三、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 
从 2000 年开始为第三阶段。这一阶段以“厂网分开、竞价上网、打

破垄断、引入竞争”为目标，改革任务主要是实施厂网分开，重组发电和

电网企业；实行竞价上网，建立电力市场运行规则和政府监管体系，初步

建立竞争、开放的区域电力市场，实行新的电价机制；制定发电排放的环

保折价标准，形成激励清洁电源发展的新机制；开展发电企业向大用户直

接供电的试点工作，改变电网企业独家购买电力的格局；继续推进农村电

力管理体制的改革。2002 年 4 月，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方

案。 

关于电力企业体制改革，由于原有体制存在层层独资控股公司问题，

1998 年 12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《国家经贸委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问

题意见的通知》，决定实施省为实体的方针，以东北电力集团公司为试点，

改组为国电公司东北分公司，将南方电力联营公司改组为国电公司的分公

司，并在上海、浙江、山东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六省市进行厂网分开、

竞价上网试点。关于电力行业体制改革问题，国家电力公司曾提出“四步

走”的战略（见表 3-2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表 3-2  国家电力公司“四步走”战略表 

步骤 时间 内容 备注 

第一步 
1996.12－

1998.3 

国家电力公司成立（1996

年 12） 

电力部撤销（1998 年 3）；

双轨运行，体制过渡，职

能交接 

 

第二步 
1998.4－

2001.12 

厂网分开，竞价上网； 

政企分开，省为实体； 

两改一同价 

六省市试点 

第三步 2002－2010 

全部厂网分开，竞价上

网； 

跨区联网，全国联网 

以三峡为契

机 

第四步 2010 年以后 

发、输、配电分开； 

国家电力公司两型两化

创一流 

 

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不仅始终伴随着电力行业的发展，而且是电力行

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最重要原因。没有改革，就没有我国电力行业的长

足发展，但是，改革不应当是盲目的，而应当是在一定的计划指导下循序

渐进地展开。 

 
 
 
 
 
 
 

若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，请参看沈剑飞的博士毕业论文

《中国电力行业与市场改革研究》 
 


